花蓮縣托育機構監視錄影設備查閱攝錄影音資料申請書
	申請日期
	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	申請人
姓  名
	
	申請人身分
(請勾選)
	□兒童之父母

□兒童之監護人
□其他實際照顧之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
聯絡電話
	
	
	

	申請人
電子郵件信箱
（若無免填）
	

	調閱之攝影機地點及時段
	起迄時間
	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起
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止

	
	地點時段
	

	
	起迄時間
	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起

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止

	
	地點時段
	

	
	起迄時間
	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起

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止

	
	地點時段
	

	填表說明：
1、 本表適用於兒童之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。
2、 申請查閱時段，應以事件發生期間之影音為限，由本府指定之人員陪同查閱，並僅供查閱不得翻攝。
3、 查閱影像資料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它法令相關規定，如有發現不當使用情事，法律責任由申請人負責。


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花蓮縣政府：
附件2










